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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110年第 1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年 6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4時 

二、 地點：行政院第 2會議室（線上與實體並行） 

三、 主席：龔召集人明鑫、張共同召集人景森、郭共同召集人耀煌 

紀錄：林虹汝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詳附件。 

七、 報告事項： 

（一）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報告單位：本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決定： 

1. 本案洽悉。 

2. 有關 107-2-1 會議結論，請本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與文

化部討論更積極推動公民電廠之策略模式，於下次委員

會議提出更具體之執行成果，再予解除列管。 

（二） 漁電共生暨環社檢核機制辦理情形（報告單位：經濟部） 

決定： 

1. 本案洽悉。 

（三） 離岸風電區塊開發辦理情形（報告單位：經濟部） 

決定： 

1. 本案洽悉。 

2. 目前離岸風電本土開發商有台電公司及中能公司等，後

續國內開發商亦可放眼國際，瞄準國外離岸風場先行布

局。 

（四） 綠電交易市場推動辦理情形（報告單位：經濟部） 

決定： 

1. 本案洽悉。 

（五） 新節電運動推動辦理情形（報告單位：經濟部） 

決定： 

https://eywmeet.webex.com/eywmeet-tc/j.php?MTID=m93bbf5153b09c5f0591e7222c4f32e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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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洽悉。 

2. 上一期「新節電運動方案」成效顯著，惟現階段僅以既

有能源基金執行運作，請本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與經濟

部溝通，啟動下一期中長期規劃。 

3. 請本院環境保護署與經濟部協助企業建立「節能減碳外

部成本內部化」之通案指引。 

八、 臨時動議： 

紀委員國鐘及陳委員彥豪聯合提案：建請建立儲能補助機制，

鼓勵民間參與設置，支持我國儲能產業發展。 

決議： 

請本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就本案邀集相關政府及研究智庫單

位召會討論，釐清我國儲能產業發展面向與政策推動方向，

並可於下次委員會議報告。 

九、 散會。（下午 6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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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110年第 1次委員會議 

與會委員發言重點（依首次發言順序） 

一、許委員芳銘 

（一） 有關歐盟2023年要實施的碳邊境調整機制，目前僅針對少

數產業與商品，然而，我國鋼鐵業對歐盟出口比例不高，

因此影響較小，但要持續關注其他跟進實施碳邊境調整機

制的國家狀況，作好周全準備。實施時程則建議環保署邀

集受影響的產業，進一步溝通協調。 

（二） 贊同以「養殖為本、綠能加值」為漁電共生政策的推動主

軸，也建議農委會及其他相關單位，能以「氣候變遷調適

方案」的角度看待太陽光電議題，未來持續推動開發「可

行的新養殖技術」，避免太陽能設施因為長期影響農業生

產，加深國人設置疑慮。 

（三） 經濟部推動漁電共生環社檢核已有一定經驗，建議檢核機

制進行法制化，也可考慮以「指引」的方式先行，建立程

序標準與明確化相關責任，避免個別漁電案場有不同爭議

時難以處理。 

（四） 考量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每年釋出 1.5GW的開發容量，將

顯著提升我國再生能源占比，倘若此新增部分會影響我國

未來整體能源結構（燃氣 50%、燃煤 30%、再生能源

20%），建議經濟部應提出對應策略，並將再生能源間歇

性、非基載等特性，以及發展儲能系統等納入研議考量，

以維持穩定供電。 

（五） 在2050年淨零排放的情境下，所有主要碳排放部門可能都

需要使用再生能源，亦即除了那些加入 RE100等電子業之

外，其他傳產企業長期也可能需要購買再生能源；而且政

府部門代表運輸、住商、環境等業者綜合需求，也仍會是

最大買家。本次會議報告顯示再生能源供應將會足夠，恐

係情境假設不同所致，事實上會是供應仍然不足。 

（六） 建議現階段推動綠電政策，除了致力於擴大再生能源設置

容量外，也將「成本控制」納為施政核心，將發電量、發

電成本等同看待，未來會議報告看得到成本趨勢。此外也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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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開始思考國際碳權經營。 

（七） 由於我國幅員狹小且必須兼顧環境保護，而再生能源的長

期供應量可能不足，建議以2050年淨零排碳作為策略性思

考基礎，務實盤點我國長期再生能源潛在需求與供應能力，

才能據以正確評估我國氫能、碳捕捉（封存與再利用）等

其他發展方案的必要性與需求量，有助於確認未來的導入

時程。 

（八） 強化企業系統化節能改善，為本次報告新節電運動方案的

一大亮點。建議經濟部、環保署等相關部會，持續強化企

業層級的管理責任，可於法規明確要求企業高層做出承諾、

直接參與。該做法適用於企業因應氣候變遷的所有內部管

理，不限於節能事務。 

（九） 企業減碳管理機制可以當作最佳可行技術，建議經濟部與

環保署協助企業建立「節能減碳外部成本內部化」的公版

指引，預期企業界會積極參酌引用。 

（十） 歐盟將於2023年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建議我國應儘速釐

定「對他國課徵碳費」的主政機關，否則未來我國僅能被

動式因應。亦即我國所需要的也是較為完整的「碳邊境調

整機制」。 

（十一） 由於氫能技術的發展需要時間，我國應儘早規劃推動，

不應等到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完成後才開始。 

 

二、吳委員心萍 

（一） 針對「能源轉型白皮書」，建議應列出有關部會的查核點

與期程，提出相關執行報告。 

（二） 同意持續列管文化部推動公民電廠一案，文化部應考量社

區創生結合綠能的加乘效應，以帶動社區再生。 

（三） 防疫期間，我國的用電量大幅增加，今年因為疫情，暫時
取消夏季電價，建議政府應要有節電的策略與誘因。防疫

期間，也不宜塑造逛街氣氛，建請宣導百貨業者，關閉裝

飾用燈與噴泉造景，以抑低傍晚的尖峰用電。 

（四） 地面型太陽光電，有很多的誤解與爭議，學甲區的報告對

於漁電共生的發展是有正向的，建議經濟部應該強化社會

溝通與大眾宣導。另外針對不利農業經營區，建議經濟部
盤點開發案場遇到的衝突事項，並提出解決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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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能源轉型為能源轉換與社會轉型，能讓公民參與，對於我

國能源轉型的穩定性愈大。但是綠電交易市場中，一般小
型電廠，礙於行政與經濟成本很難參與，建議政府應有相

關的配套措施。 

 

三、周委員桂田 
（一） 建議製造部門的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管制目標，應再強化

減量幅度。 

（二） 未來上市櫃公司所提出的財務報告，應涵蓋相關永續經營

指標的內涵，但相關資料的分類、範疇與品質等，應有跨
部會的協調機制，建立統一格式。 

（三） 建議強化說明我國淨零排放的規劃進度，以及淨零排放的

期程是否會入法？ 

（四） 課徵碳費或能源稅產生影響路徑截然不同，建議環保署與

財政部進一步協商。 

（五） 依照國際發展趨勢，碳稅施行不可避免。財政部應依據能
源轉型白皮書決議，儘速提出能源稅草案，並推動能源稅，

以因應全球淨零排碳賽局。 
（六） 在國家政策和全球發展趨勢下，台灣能源轉型面臨很大的

挑戰，也必須克服諸多難題，建議應回歸教育根本，針對

教育部已將能源轉型納入中小學課綱，應強化社會溝通與

大眾宣導。 

（七） 依據現階段台灣綠電占比評估基礎，建議即早準備未來五

至十年，廠商及中小企業為符合國際需求，綠電供給量如

何滿足需求量。 

 

四、林委員子倫 

（一） 「能源轉型白皮書」自今(2021)年起，每年度都會產出能

源轉型白皮書年度執行報告，並透過 11 個能源轉型關鍵

指標，作為與外界溝通能源轉型成果的管道。 

（二） 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管制目標，將與淨零排放規劃工作，

一併連動及調整，期能於今年COP26之前，產出第一版我

國淨零排放藍圖初稿。 

（三） 有關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推動進度，本院沈副院長榮津及

龔政委明鑫定期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持續追蹤與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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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濟部刻正討論下一階段的「新節電運動方案」，目前使

用現有的能源基金運作，維持中央與地方的新節電運動量

能。 

 

五、王委員美花（副召集人） 

（一） 經濟部已於今年 5 月公告區塊開發草案，期間針對相關敏

感區位，經歷多次跨部會協調，包含農委會、交通部等，

並且持續蒐整相關業者意見，另也調整環評併行審查機制，

以提高行政程序效率，預計今年 7 月正式公告區塊開發選

商辦法。 

（二） 節電對於供電會有所挹注，但依照台灣現行的電價，若要

提高節電的成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節電應是透過時間

電價與季節電價的差異性，才能夠做有效的管理。 

（三） 關於淨零碳排，有非常多的工作項目需要努力，尤其我國

製造業的占比相當高，困難度也相對其他國家高，大家要

一起努力。 

（四） 經濟部對於儲能機制有進一步優化，今年 7 月電力交易平

台也將正式上路。 

（五） 台電公司刻正檢討汽電共生的收購價格，期能與汽電共生

業者維持良好夥伴關係。 

（六） 我國除了推動風力發電與太陽光電外，未來確實需要積極

發展氫能，中鋼、中油、台電公司都有在持續瞭解氫能的

發展，經濟部近期也跟幾個國家進行交流。 

（七） 有關2025年以後離岸風電饋線容量的相關資訊，經濟部已

進行盤整，並將對外公告，以利開發商進行相關規劃。 

（八） 針對再生能源對於我國能源結構的影響，經濟部將強化相

關配套措施，以確保供電穩定。 

（九） 離岸風場的開發進度產生落後，主要係因疫情影響，加上

我國的邊境管制更加嚴格，造成國外施工人員、船舶來臺

不易，進而導致案場進度不如預期。 

 

六、何委員麗君 
（一） 產業界所面臨的壓力與挑戰，來自政府與國際間的法規，

包含我國要徵收碳費、歐盟要實施碳邊境調整措施，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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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來自客戶端或供應商的要求。企業要永續經營，這是

一定要走的路，所以也希望透過政府的各項措施與輔導，
讓企業繼續為台灣的經濟貢獻。 

（二） 為了達成能源轉型與淨零排放目標，政府各部門都非常努

力，產業界也願意配合。「用電大戶條款」今年上路，用
電大戶必須在五年內建置 10％的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儲能

設備或購買一定額度之再生能源電力及憑證，否則即應繳

納代金。若加入 RE100要 100％使用綠電，其困難度很高，
再生能源設置需要極大土地或廠房空間，儲能設置也無法

有效減少碳排，到最後為了因應供應鏈需求，可能都以購

買綠電為簡單選項。 

（三） 經濟部目前對於我國綠電供給大於需求的分析上過於樂觀，

和一般廠商的認知有落差。此外，未來廠商若以購買綠電

為主要方式，除了沒有減碳效益外，倘若投資綠電設備都
是國外廠商，將來電力市場的主控權到底是誰？這是政府

需要思考與留意的。 

（四） 因為疫情造成用電量激增，目前我國有汽電共生設備的廠
商，皆配合台電公司全力發電，但是收購的價格常常不敷

成本。希望台電公司不要把廠商的汽電共生裝置或民營電

廠的發電量，當成調度備用容量，這樣對廠商並不公平。 

（五） 燃煤改燃氣是目前重要的減碳政策，但天然氣設施與設備

改裝的費用，若是沒有政府的協助與輔導是很難執行的。

目前三接的日程延到 2025年 6月，且三接的天然氣主要供
應台電公司， 希望政府能給廠商在天然氣供應上，有明確

的期程與供應量，以利廠商規劃與投資。 

（六） 提升風力及太陽能發電效率至關重要，建議政府能夠補貼

業者投入更多的研發，以提升發電效率。 

 

七、陳委員彥豪 
（一） 建議政府應該更加重視，國內企業透過節能減碳，是否能

夠直接面對碳邊境的壓力。 

（二） 我國推動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本土化為重要政策方向，建

議政府設計相關機制，鼓勵國內廠商加入離岸風場開發商
行列，以提升我國自身對於綠電的掌握度。 

（三） 建議政府以綠電需求評估面向，推動我國淨零轉型，應因

國際趨勢，我國未來綠電需求勢必增加，目前台灣已有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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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 認證機制，建議提前研議綠氫、綠色交通等相關認證

機制，甚至是未來的碳捕獲，能以無碳認證連結至企業的
碳足跡。 

（四） 目前國內有一些水力發電廠，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前設置，

故會面臨設備補認證的問題，建議主管機關儘早協助處理，
以利業者順利進入自由市場。 

 

八、盧委員展南 

（一） 建議政府在向地方說明能源政策時，應一併說明併網容量、

饋線所在位置與電網搭配方式等，另有關「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併聯技術要點」的修正也應落實，降低人民對再生能

源輸出不穩定的觀感。 

（二） 近期台灣電力與能源工程協會及 ESCO 針對新節電運動，

進行觀察與討論，並提出一些建議，希望經濟部能夠參考。 

 

九、張委員景森（共同召集人） 

（一） 能源轉型係本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成立的重要宗旨之一，

於長期發展再生能源與推動能源轉型之際，仍應關注處理

近期能源穩定及是否缺電的問題，尤其今年連續發生 2 次

分區限電，倘若繼續發生限電，全民對於國家整體能源政

策，將產生懷疑，時至今日的努力將功虧一簣。 

（二） 漁電共生與離岸風電推動期程均落後，不過，新節電運動

已達成預期推動目標，節電 46億度電，惟去(2020)年計畫

結束後，未來應賡續推動第二期節電計畫。 

（三） 請能源辦督導經濟部與台電核實估列風力發電、太陽光電

及節電量數據，以利確實掌握精準數據，避免未來 3 年內

電力供需調度發生問題。 

 

十、紀委員國鐘 

（一） 為因應未來再生能源發展、2050年淨零轉型目標等需求，

政府應協助我國相關企業，共同建立本土儲能產業鏈。建

請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邀集委員、政府相關單位及業

界代表，召開工作會議，共同研議後續推動策略，以利發

展我國儲能產業。 


